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新北市政府(以下簡稱本府)執行都市計畫法(以下簡稱本法)相關事

項，依本法第八十五條規定，於中華民國(以下同)一百零三年四月二十

九日發布訂定「都市計畫法新北市施行細則」(以下簡稱本細則)，全文

共計五十八條，嗣於一百零五年十二月七日及一百零七年十一月七日修

正發布部分條文。 

現為考量全國一致性規範政策及新北市(以下簡稱本市)都市發展特

性等相關實務執行需求，爰擬具本細則部分條文修正草案，共計修正六

條、增訂一條，其修正要點如下： 

一、為維護住宅區寧適性、公共安全及考量交通系統路幅等條件，修正

住宅區禁止使用項目及例外事項(修正條文第十四條)。 

二、為保障商業區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所有權人之權益，修正經

本府建築主管機關核准拆除並重建之高氯離子鋼筋混凝土建築物，

得為原有合法之使用(修正條文第十七條)。 

三、為因應特定區計畫及捷運開發地區之需求，修正開挖率限制及例外

事項(修正條文第三十七條)。 

四、為提升居住環境品質、形塑都市景觀，以及鼓勵民間加速都市更新

之整合，增訂沿主要幹道其道路寬度及建築基地達一定規模得加給

基準容積比例(新增條文第三十九條之二)。 

五、配合第三十七條有關新北市都市設計及土地使用開發許可審議會之

規定，作相關文字修正(修正條文第四十條)。 

六、配合本市都市設計審議案件減量政策，考量市府各目的事業主管機

關對公共工程已作各項審查，及為形塑都市景觀，修正應辦理都市

設計審議通過之事項(修正條文第四十五條)。 

七、 考量本市其他工業用地亦有擴大投資、產業升級轉型需求，修正基

準容積增加建築容積後之限制及例外事項(修正條文第四十七條) 。 


